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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 2013 年下半年、2014 年上半年向控股股东

借款的关联交易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 

为满足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对资金的需要，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13年

下半年、2014 年上半年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凤凰集团”）借款累计不超过 30亿元，单笔借款的借款期限及借款金额根

据公司经营资金需求确定，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公司向银行借款利率，最高不超

过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30%，实际借款利率以上述二种利率低者为准。 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

组。 

凤凰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，属于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

条所规定的关联法人，本次交易构成了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  

凤凰集团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 8 日，注册资本为 150,000 万元人民币，经

营范围为江苏省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、管理、企业托管、资产重组、

实物租赁，省政府授权的其它业务。  

三、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

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拟在 2013 年下半年、2014年上半年向凤凰集团借款累计

不超过 30 亿元，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公司向银行借款利率。本次交易的借款利

率优于行业平均借款利率水平，最高不超过同期银行基准利率上浮 30%，实际借

款利率以上述二种利率低者为准。  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 

在当前国家对房地产行业实施调控的宏观环境下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渠道、



融资规模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。本次关联交易一方面为满足公司业务开展对资金

的需求，系正常经营所需，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大股东严格履行支持公司文化地产

发展的重组承诺。交易没有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的利益，不会影响公司的独

立性，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将产生有利的影响。 

五、审议程序  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

在 2013 年度下半年、2014 年上半年度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累计不超过 30 亿

元的议案》，3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 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核了该关联交易事项，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，并对

该议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 

（1）公司于 2013年 4月 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，关联董

事回避了表决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 2013 年度下半年、2014

年上半年度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累计不超过 30亿元的议案》。 

上述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关联交易管

理制度》的规定。 

（2）本次提交审议的《关于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在 2013 年度下半年、2014

年上半年度向本公司控股股东借款累计不超过 30 亿元的议案》符合国家的有关

规定和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原则，履行了合法程序，体现了诚信、公平、公正的原

则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、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。  

（3）控股股东向本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房地产开发资金，体现了控股股东对

上市公司的支持，借款利率不高于同期公司向银行借款利率，最高不超过同期银

行基准利率上浮 30%，实际借款利率以上述二种利率低者为准。交易价格公允，

没有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的利益。 

3、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，与该项交易有利害关系的

关联股东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相关议案的投票权。  

六、备查文件  

1、第五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决议。  

2、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。  

3、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

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2013年 4月 8日 


